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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热线:0571-8511367513857101115法治前沿

法院公告
2010年5月10日

更正：4月29日10版法院公告栏（2010）杭西商

初字第216号中，“上午8时50分”应为“上午 10

时”；（2010）杭西商初字第765号中，“上午8时 50

分”应为“下午 14时 10分”；（2010）杭西商初字第

351号中，“上午8时50分”应为“下午15时30分”。

童备良：本院受理原告周映红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84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风
险提示书、开庭传票和告知举证事项。原告周映红要求你
归还借款32000元。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
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次日起30日内。本案定于举证
期满后的第3日8：30（遇到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大嵩
人民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宁波市北仑区柴桥振兴模具塑料厂、宁波市北仑区

神力运动器材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市北仑区农
村信用合作联社柴桥信用社和被告宁波市北仑区柴桥振
兴模具塑料厂、宁波市北仑区神力运动器材有限公司金
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及告知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原告诉请要求宁波市北仑区柴桥振兴模具塑
料厂立即返还借款本金15万元，支付借款利息、罚息
59414.16元，并支付自2010年3月21日至实际归还借款
利息、罚息59414.16元，并支付自2010年 3月21日至实
际归还借款日止按月息千分之14.0625利率计算的利息。
诉讼总计209414.16元。被告宁波市北仑区神力运动器材
有限公司对以上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本案诉讼费用由
两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
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2010年8月17日上午8：40在本
院第十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09）甬慈商初字第4387号

崔永明：本院受理原告慈溪市亚太染织有限公司与
被告象山伊佳人服饰有限公司、崔永明承揽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简易程序转普通程序)通知书及
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举
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30日内。本院定于举证期届
满后的第3日上午8时4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七
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慈溪市人民法院
（2010）甬慈商初字第284号

沈建权、熊新龙、余姚市兰天电器有限公司：本院已受
理原告胡雪文诉被告沈建权、熊新龙、余姚市兰天电器有
限公司及施坚勇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本案的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民事诉讼举
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2010）甬慈商初字第
284-1号民事裁定书及开庭审理传票。原告诉请判令被
告沈建权归还借款200万元，支付逾期还款违约金40万
元和实现债权的费用，被告熊新龙、余姚市兰天电器有限
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自本公告发出之日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开庭时间为举证期限满后
的第三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开庭地点为本院第七

审判庭，逾期将依法缺席审判。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10）湖吴埭民初字第94号

潘小红：本院受理原告王林海与你离婚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告知审判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自发出公告
之日起，经过 60天即视为送达。举证期与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分别是公告期满后的 30日和 15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点 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埭溪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0）湖吴商初字第34号

何建文、钱坤荣：本院受理原告沈世杰与被告何建文、
钱坤荣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方公
告送达（2010）湖吴商初字第34号民事判决书，限你方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环城人民法庭领取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之日起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0）嘉南商初字第162号

张红宇：本院受理原告王晓冬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0）嘉南商
初字第162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

（2010）嘉海长商初字第12号

方建林：本院对何国良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0）嘉海长商初字第12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10）金浦商初字第642号

张旭东、顾丽君：本院受理原告张先锋诉被告张旭东、
顾丽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俩
公告送达（2010）金浦商初字第64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0）金浦商初字第1374号

项伟民：本院受理原告魏有起与被告项伟民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2010年 8月 19日上午 9：20在浦江县人民法院简案庭
405办公室开庭审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项伟民：本院受理原告魏有起与被告项伟民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2010年 8月 19日上午10：10在浦江县人民法院简案庭
405办公室开庭审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郑小潮、于灵丹、郑隆明：本院受理原告楼康康诉你们
之间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
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2010年8月
12日上午9时15分在本院第七审判庭开庭审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叶增帮：本院受理原告黄卫川诉你之间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
30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2010年 8月12日上午9时在
本院第七审判庭开庭审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黄奇：本院受理原告陈彩娟诉你之间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
30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2010年8月12日上午8时45
分在本院第七审判庭开庭审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0）金浦商初字第119号

周涛：本院对原告张杏辉诉被告周涛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0）金浦商初
字第11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
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0）金浦商初字第1190号

盛美欢：本院受理金炳炎诉盛美欢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名单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
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2010年8月
31日下午14点30分在本院第七审判庭开庭审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0）金浦商初字第1254号

吴根地、吴全福：本院受理蔡伟庆诉吴根地、吴全福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名单及开庭传票。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2010年 8月 31日下午 15点在本院第七审判庭开庭审
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0）金浦商初字第1224号

郑明浦：本院受理原告应新守诉被告郑明浦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证据材料、合议庭组成人员名单、民事裁
定书和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举证期限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30日内。本案由洪秀珍担任审判长，
与审判员周利民、楼天兰组成合议庭，定于 2010年 8月
10日上午8时30分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0）金浦商初字第149号

张洁雯：本院受理原告王成则诉被告吴光标、张
洁雯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无法用其
他方式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84 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0）金浦商初字
第 149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
本院简案庭 408 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09）金浦民二初字第3417号

楼伟刚：本院对王武庆诉楼伟刚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09）金浦民二初字第
341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0)金浦商初字第1203号

毛定江：本院受理原告方文霞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的期
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0年
8月10日上午8：45在本院杭坪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0）金浦商初字第378号

方建伟：本院受理原告王才足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0）金浦商初
字第37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09）衢龙商初字第1323号

金华市远景服饰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浙江百依
服装有限公司诉你承担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
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84条
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09）衢龙商初字第1323号
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你支付原告加工款27867元及利
息，并承担诉讼费514元。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龙游县人民法院
（2010）台临催字第5号

申请人嘉兴市安达汽车运输有限公司因遗失其持有的
票号为EA/0101500644，票面金额人民币壹拾万元整，出票
日期为2009年12月3日，到期日为2010年6月3日，付款
人为申请人浙江三佳旅游制品有限公司，由收款人台州好乐
美金属制品有限公司经多次背书转让给申请人的银行承兑
汇票一份，向本院依法办理了公示催告手续，公示催告期间无
人申报权利。本院于2010年5月4日作出了（2010）台临催字
第5号民事判决书，宣告上述票据无效。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申请人嘉兴市安达汽车运输有限公司对上述款项有权请
求办理支付手续。 临海市人民法院

（2010）甬海法舟商初字第80号

陈国年、陈晶晶：本院受理原告朱琴儿诉你们合伙经
营船舶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告
知权利义务书、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次日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2010年 8月17日8时
45分在本院舟山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宁波海事法院

（2010）甬海法舟特字第9号

本院受理申请人杨增梅申请宣告户运通死亡一
案，经审查，户运通，男，1977 年 1 月 3 日出生，汉族，
住河南省汝州市洗耳河办事处十里村 1组，身份证号
码为 410482197701033812。2010 年 2月 1日 6 时许，
“浙岱渔 04410”号船在渔场作业时，户运通因不慎致
落水失踪，自 2010 年 2月 1日起下落不明。现发出寻
人公告，希户运通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人员自即
日起与本院联系。公告期间为 3个月，期间届满，本
院将依法裁判。 宁波海事法院

热点关注 业内新说

昨天上午 9 时，河南省高
级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
宣告赵作海无罪，同时启动责
任追究机制。

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认
定赵作海故意杀人案系一起
错案，并于 5 月 8 日作出再审
判决：撤销省高院复核裁定和
商丘中院判决，宣告赵作海无
罪。立即派人赶赴监狱，释放
赵作海，并安排好其出狱后的
生活。河南省高院纪检组、监
察室同时启动责任追究机制。

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通
报的再审情况如下：1998 年 2
月 15 日，商丘市柘城县老王
集乡赵楼村赵作亮到公安机
关报案，称其叔父赵振晌已失
踪 4 个多月，怀疑被同村赵作
海杀害，公安机关当年进行了

相关调查。1999 年 5 月 8 日，
赵楼村发现一具高度腐烂的
无名尸体，公安机关遂把赵作
海作为重大嫌疑人于 5 月 9
日刑拘。5 月 10 日至 6 月 18
日，赵作海做了 9 次有罪供
述。2002 年 10 月 22 日，商丘
市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赵作
海犯故意杀人罪向商丘市中
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2002 年
12 月 5 日，商丘市中院一审判
决赵作海死刑，缓期二年执
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2003
年 2 月 13 日，河南省高院经
复核作出裁定，核准商丘中院
上述判决。
今年 4月 30 日，赵振晌回

到赵楼村。经调查，1997 年 10
月 30 日夜，赵振晌携自家菜
刀在杜某某家中向赵作海头

上砍了一下，怕赵作海报复，
也怕把赵作海砍死，就收拾东
西于 10 月 31 日凌晨骑自行
车，带 400 元钱和被子、身份
证等外出，以捡废品为生。因
去年患偏瘫无钱医治，才回到
村里。

5月 5 日下午，河南省高
院决定启动再审程序。5 月 7
日下午，商丘中院递交了对赵
振晌身份确认的证据材料。5
月 8 日下午，河南省高院召开
审委会，认为赵作海故意杀人
一案是一起明显的错案。

在昨天的新闻发布会上，
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张
立勇表示，省高院纪检、监察
部门已立案调查，对不负责任
的审判人员追究责任。

■新华社 李丽静

外地人再去云南省昆

明市，如果没有居住证，就

找不到工作，租不到房子。

这是刚刚结束公示的《昆

明市居住证管理规定（草

案）》中规定的内容。4月

17日该草案面向社会公

示，引来诸多非议。

■唐春成 画

从《非诚勿扰》、《手机》、 《天下
无贼》到近日热播的《杜拉拉升职记》，
“植入广告”大有成为影视界行业运行的
“主营业务”的趋势。然而，我国目前对
这类广告尚无监管的法律法规，“植入
广告”也仍未纳入工商监管者的视野。
有观众质疑，电影《杜拉拉升职记》

中，杜拉拉为胃疼的男主角冲了一杯某
品牌的热腾腾的红茶，并体贴地说：
“喝了这杯茶可以缓解胃疼。”其中，茶
杯以及该红茶的商标是个特写镜头，有
意引起观众的注意。这个场景应属于典
型的“植入广告”，按照现行《广告法》
规定，食品饮料不可宣传或暗示有疗效
作用，这一点有违法的嫌疑。

影视植入广告缺乏监管是不争的事
实，虚假广告有趁“虚”而入的趋势。
例如，在电视剧《老大的幸福》中，根
本不具备登广告合法资格的某男科医院，
就利用植入广告的形式出现在荧屏上。
也有广告专家认为，植入广告能否界定
为商业广告，目前还没有定论。比如某
品牌在电影里出现，它可以声称是剧情
的需要，不容易明确定性为商业广告，
这也给立法、监管带来了难度。

目前，北京市工商局下属广告监测
中心发布的违法广告分析显示，工商系
统还未将电视剧、电影等“植入广告”
纳入到监管的视野。对此，北京市工商
局有关人士指出，工商机关要依法行政，
根据《广告法》的规定，很难把影视作
品中的“植入广告”定义为“商业广
告”，因此，工商部门也就缺乏法律依据
对这些内容进行监管。

业界专家李方午表示，1994 年制定
的《广告法》在“植入式广告”等监管
方面明显滞后。《广告法》正在修订中，
有望将新类型广告纳入监管范围，但
2008 年提交给国务院，至今还没有出
台，“植入广告”是否会被纳入新 《广
告法》 的监管范围还不明确。据透露，
广电总局传媒司已着手进行植入式广告
等新问题的研究，并表示将尽早提出规
范政策。

■《北京青年报》蔺丽爽

“植入广告”
成监管空白地带

河南版“佘祥林案”有了定论：

赵作海被无罪释放
河南省高院启动问责机制和国家赔偿程序

社会镜像

持“证”上岗

事件回放：

1997年10月30日，河南省商丘市

柘城县老王集乡赵楼村村民赵作海和

赵振晌因琐事打架后，赵振晌不见了。

后其家人向警方报失踪，警方曾将赵作

海作为嫌疑对象侦查，羁押20余天，后

因证据不足，将其放出。

1999年5月8日，该村在淘井时发

现一具无头、无四肢男尸，被认为是赵

振晌。警方将赵作海列为重大嫌疑人，

于次日对其刑事拘留。此后，赵作海一

直羁押在看守所。2002年12月5日，商

丘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

赵作海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

权利终身。判决后，赵作海未上诉。

今年4月30日，赵振晌突然回家。

此时，赵作海已经服刑11年。此事被媒

体报道后，舆论一片哗然，称其为“佘祥

林案”的翻版。


